附件4：
龙岩市永定区交通运输局2025年度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为认真贯彻落实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有关要求，强化我区交通运输市场主体事中事后监管，深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进一步增强监管检查质效，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总体目标

落实二十大关于“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要求，紧紧围绕交通工作实际，坚持依法实施、协同推进、权责明确、公开透明的原则，确保“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实效，维护市场公平，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我区交通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主要工作

（一）职责分工。1.区公路建设事业中心牵头组织交通工程建设市场的抽查检查工作，质监站、养护所和相关单位、股室共同参加；2.局运输股牵头组织道路、水路运输市场的抽查检查工作，区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运输发展中心、地方海事发展中心、邮安中心等共同参加。

（二）检查人员。从龙岩市永定区交通运输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里随机抽取参加检查人员。抽取产生的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法回避，并随机抽取产生替补人员。

（三）抽查对象。从龙岩市永定区交通运输市场主体名录库里随机抽取交通建设项目、客货运、维修、驾培、邮政寄递、水路运输企业接受检查（若情况变化，可对市场主体名单作动态调整）。每次抽查的总数量不少于检查对象总数的5%，抽查频次每年不少于2次。
　　（四）检查时间。拟定2025年5月和10月，共2次。具体检查时间由检查组确定。
　　（五）抽查方式。现场检查、书面检查、询问检查。
三、检查内容

　　检查组要严格对照《龙岩市永定区交通运输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2025）》对抽查对象进行全面检查。
　　1.交通工程建设市场主要检查市场准入管理、工程合同履约管理、工程建设程序执行、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质量监督检查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等事项。
　　2.道路运输市场主要检查道路客运企业、维修企业、驾培企业、邮政寄递企业经营规范监管、安全生产监管和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许可事项的日常监管、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检查、专用车辆、设备、停车场地的监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监管、动态监控管理等事项。
　　3.水路运输市场主要检查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资质检查事项。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股室（单位）要高度重视，积极筹划，精心组织，加强我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双随机抽查工作取得明显实效。

（二）严格落实责任。落实责任分工，强化过程管控，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三）强化保密意识。在现场检查工作实施前，双随机抽查名单对被抽查单位严格保密，坚决防止跑风漏气现象发生。
　　（四）强化公平公正执法意识。依照法定职权开展执法工作，加快转变执法理念，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五、检查工作流程

（一）抽查项目、企业和检查人员名单产生。通过摇号方式随机从“两库”名录中抽取，抽取过程应当书面记录打印存档备查，并采取拍照方式保存留证。参加人员由各参与检查的单位和局机关相关科室组成。
　　（二）检查过程。在检查名单确定后，检查组应在规定时间内开展检查工作，对交通运输市场主体进行检查时，应当将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制作《现场检查记录》。区公路建设事业中心、局运输股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查通报，检查资料要及时完整归档并妥善保管，同时向局法规股备份。
　　（三）结果处理。抽查工作结束20个工作日内，要将抽查结果在门户网站上公示。被检查对象有属于违法违规情形的，牵头部门按照不同违法违规情况，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向相关单位移送交接检查结论、案件线索、证据资料等事项。
